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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一五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張兼主任委員博雅（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不克出席，由

兼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 紀錄彙整：陳志賢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一）本會第五一三次會議紀錄。（二）本部、彰化縣、社頭

鄉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三）本部、台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三次聯席會議記錄。 

決  定：確定。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容

積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二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中山安樂八斗子地區主要

計畫（容積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三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主要計畫（容

積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第 四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 

第 五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六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第 七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體育公園附

近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

檢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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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案：台中市政府函為「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

用區）（交通用地增列可作經貿展演及其相關設施使用

項目）細部計畫覆議案」。 

第 九 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玉里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論案」。 

第 十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後壁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再提會討論案」。 

第十一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大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案」。 

第十二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車城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 

第十三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以東、開元

路以北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第十四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

畫（部分保護區為道路用地）案」。 

第十五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部分

住宅區、風景區、保護區、停車場、殯儀館用地、河道、

墓地為道路用地）案」。 

第十六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鐵路用地、河道用地為道路用地）

案」。 

第十七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嘉義市中心地區（西北部分）都

市計畫（部分鐵路用地兼供社教機構使用）案」。 

第十八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嘉義市中心地區（西北部分）都

市計畫（車站用地為機關用地供文 

化園區使用暨機關用地供文化園區使用）案」。 

第十九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第 一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

主要計畫（容積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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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前經本會八十九年一月十八日第四七九

次會審議決議： 

「本案請基隆市政府就退縮規定部分，研提具

體可行方案併同左列各點修正計畫書、圖後再

行報核。 

 （一）、為統一名稱，將案名修正為：「訂

定基隆市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二）、參照前台灣省政府訂頒之「台灣省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容積率訂定與獎勵

規定審查作業要點」，將第一點修正

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條之二

之規定訂定之。」  

      （三）、為維護居住環境品質及適應未來停

車需求，增列第三點：「住宅區、商業

區內，其建築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平

方公尺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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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平方公尺則每一五○平方公

尺或其零數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  

（四）、1.為避免將來執行產生疑義，將第二點

修正為：「有關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不得大於表

一之規定。」 

2.將前開表一名稱修正為「訂定基隆市

七堵暖暖地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建蔽率容積率一覽表」

並將表列之墓地納入公共設施用地欄

及規定於興建納骨塔時其建蔽率為二

○﹪，容積率為一○○﹪；另保護區

之土地使用現行法令已有規定，故將

表內所載建蔽率刪除。 

（五）、第四點（三）中段之「台灣省建築物增

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已配合台灣省政府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業由該府通函溯自

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停止適用，依本部修

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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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條之二規定業改由縣（市）政府訂

定，故將第四點（三）予以刪除。」 

二、案業經基隆市政府以九十年五月二日九十基府工都第○二

七七四二號函復略以： 

「（二）、本府前依  鈞部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八三）

內營字第八三八七一三二號函辦理擴大（全市轄

區）都市計畫案，其應注意事項包括「為全面管制

都市發展密度，並依計畫容納人口及可供發展用

地，應全面實施容積管制」。 

（三）、依據  鈞部前開號函，本府與規劃單位簽訂「擴

大暨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委託合約書」，辦

理擴大都市計畫及全市都市計畫總檢討將五個都市

計畫區合併成為一個都市計畫區，及規劃訂定容積

率等。計畫範圍為本市全部行政轄區，計畫工作內

容主要研究範圍包括「全市容積率規劃訂定」。 

（四）、前為配合加強全省實施容積率之政策，乃提出專

案辦理旨開三個容積率通盤檢討案，並報請鈞部審

議決議在案，惟尚涉及退縮建築規定事宜，因對本

市舊市區之建物改建影響甚鉅，本府曾於列席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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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委會時提出說明。有關退縮建築乙節，其對全市

都市計畫未來之完整性、新舊市區不同地區發展特

性及執行之適宜性等問題有審慎研酌之必要。 

（五）、另鈞部以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

內營字八九八五四六八號函令發布「都市計

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細則中對都市計畫地

區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之容積率已作

詳述及規定。目前之執行遵照上開細則所訂

「依都市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者，其

容積率依上開細則規定管制」。故本市容積率

專案通盤雖未完成法定程序，而實際上已依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之規定全面

實施容積率管制。 

（六）、基於上述考量，本市容積率專案通盤案如

配合「擴大及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併案檢討方能配合本市各地區空間功能

及土地使用計畫，特報請  鈞部同意併案辦

理。」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基隆市政府九十年五月二日九十基府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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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七四二號函復意見併「擴大及變更基隆市

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辦理，惟左列各點請該府妥

為因應配合： 

（一） 為改善並解決都市停車問題及提升都市生

活環境品質，將來辦理「擴大及變更基隆市

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請參酌本部八十三

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八三）內營字第八三八

七一三二號函辦理擴大（全市轄區）都市計

畫案意見：「請依『改善停車問題方案』規

定配置足夠停車空間及依生活圈道路系統

建設計畫規劃整體性網路」，就未來基隆市

都市發展需求及地理環境特性，妥為規劃。 

（二） 請參考本會八十九年九月五日第四九三次

會審定之「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之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基

準」訂定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規定。 

（三） 將來訂定「擴大及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時，請增

訂都市設計準則，以利其空間之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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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中山安樂八斗子地區

主要計畫（容積通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案前經本會八十九年一月十八日第四七九次會

審議決議： 

「本案請基隆市政府就退縮規定部分研提具體可

行方案併同左列各點修正計畫書圖後再行報核。 

（一）、為統一名稱，將案名修正為：「訂定基隆

市中山安樂八斗子地區主要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二）、參照前台灣省政府訂頒之「台灣省實

施都市計畫地區容積率訂定與獎勵規定

審查作業要點」，將第一點修正為：「本要

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及同法台灣

省施行細則第三十條之二之規定訂定

之。」  

（三）、為維護居住環境品質及適應未來停車

需求，增列第三點：「住宅區、商業區內，

其建築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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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

平方公尺則每一五○平方公尺或其零數

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  

（四）、1.為避免將來執行產生疑義，將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點修正為：「有

關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

蔽率與容積率不得大於表一之規定。」 

              2 將前開表一名稱修正為「訂定基隆市

中山安樂八斗子地區主要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建蔽率容積率一覽

表」，另保護區之土地使用現行法令已

有規定，故將表內所載建蔽率刪除。 

（五）、第四點（三）中段之「台灣省建築物

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已配合台灣省

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業由該府通

函溯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停止適用，

依本部修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五十九條之二規定業改由縣

（市）政府訂定，故將第四點（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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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刪除。」 

二、案經基隆市政府以九十年五月二日九十基府工都

第○二七七四二號函復略以： 

「（二）、本府前依  鈞部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五

日台（八三）內營字第八三八七一三二號

函辦理擴大（全市轄區）都市計畫案，其

應注意事項包括「為全面管制都市發展密

度，並依計畫容納人口及可供發展用地，

應全面實施容積管制」。 

（三）、依據  鈞部前開號函，本府與規劃單

位簽訂「擴大暨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委託合約書」，辦理擴大都市計畫及

全市都市計畫總檢討將五個都市計畫區

合併成為一個都市計畫區，及規劃訂定容

積率等。計畫範圍為本市全部行政轄區，

計畫工作內容主要研究範圍包括「全市容

積率規劃訂定」。 

（四）、前為配合加強全省實施容積率之政

策，乃提出專案辦理旨開三個容積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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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檢討案，並報請鈞部審議決議在案，

惟尚涉及退縮建築規定事宜，因對本市

舊市區之建物改建影響甚鉅，本府曾於列席

鈞部都委會時提出說明。有關退縮建築乙節，

其對全市都市計畫未來之完整性、新舊市區不

同地區發展特性及執行之適宜性等問題有審慎

研酌之必要。 

（五）、另鈞部以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

營字八九八五四六八號函令發布「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細則中對都市計畫地區各土

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之容積率已作詳述及規

定。目前之執行遵照上開細則所訂「依都市計

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者，其容積率依上開

細則規定管制」。故本市容積率專案通盤雖未完

成法定程序，而實際上已依「都市計畫法台灣

省施行細則」之規定全面實施容積率管制。 

（六）、基於上述考量，本市容積率專案通盤案如配

合「擴大及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併案檢討方能配合本市各地區空間功能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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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計畫，特報請  鈞部同意併案辦理。」爰

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基隆市政府九十年五月二日九十基府工都

第○二七七四二號函復意見併「擴大及變更基隆市

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辦理，惟左列各點請該府妥

為因應配合： 

一、為改善並解決都市停車問題及提升都市生活環

境品質，將來辦理「擴大及變更基隆市主要計

畫通盤檢討案」，請參酌本部八十三年十一月十

五日台（八三）內營字第八三八七一三二號函

辦理擴大（全市轄區）都市計畫案意見：「請依

『改善停車問題方案』規定配置足夠停車空間

及依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規劃整體性網

路」，就未來基隆市都市發展需求及地理環境特

性，妥為規劃。 

二、請參考本會八十九年九月五日第四九三次會審

定之「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之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基準」訂定退

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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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來訂定「擴大及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時，請增訂

都市設計準則，以利其空間之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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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基隆市政府函為「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主

要計畫（容積通盤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本案前經本會八十九年一月十八日第四七九次

會審議決議： 

「本案請基隆市政府就退縮規定部分研提具體可行

方案併同左列各點修正計畫書圖後再行報核。 

（一）、為統一名稱，將案名修正為：「訂定基

隆市港口商埠地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案」。 

（二）、參照前台灣省政府訂頒之「台灣省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容積率訂定與獎勵規定審查

作業要點」，將第一點修正為：「本要點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

細則第三十條之二之規定訂定之。」  

（三）、為維護居住環境品質及適應未來停車需

求，增列第三點：「住宅區、商業區內，其

建築樓地板面積未達一○○平方公尺者，

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一○○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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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則每一五○平方公尺或其零數應留設

一部停車空間。」  

（四）、1.為避免將來執行產生疑義，將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點修正為：「有關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

率與容積率不得大於表一之規定。」 

2.將前開表一名稱修正為「訂定基隆市港

口商埠地區主要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建蔽率容積率一覽表」並將保

護區之土地使用現行法令已有規定，故

將表內所載建蔽率刪除。 

（五）、第四點（三）中段之「台灣省建築物增

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已配合台灣省政府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業由該府通函溯自

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停止適用，依本部修

正發布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五十九條之二規定業改由縣（市）政府訂

定，故將第四點（三）予以刪除。」 

二、案經基隆市政府以九十年五月二日九十基府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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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七四二號函復略以： 

「（二）、本府前依  鈞部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台

（八三）內營字第八三八七一三二號函辦理

擴大（全市轄區）都市計畫案，其應注意事

項包括「為全面管制都市發展密度，並依計

畫容納人口及可供發展用地，應全面實施容

積管制」。 

（三）、依據  鈞部前開號函，本府與規劃單位簽

訂「擴大暨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委託

合約書」，辦理擴大都市計畫及全市都市計畫

總檢討將五個都市計畫區合併成為一個都市

計畫區，及規劃訂定容積率等。計畫範圍為本

市全部行政轄區，計畫工作內容主要研究範圍

包括「全市容積率規劃訂定」。 

（四）、前為配合加強全省實施容積率之政策，乃

提出專案辦理旨開三個容積率通盤檢討案，

並報請鈞部審議決議在案，惟尚涉及退縮建

築規定事宜，因對本市舊市區之建物改建影

響甚鉅，本府曾於列席鈞部都委會時提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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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有關退縮建築乙節，其對全市都市計畫

未來之完整性、新舊市區不同地區發展特性

及執行之適宜性等問題有審慎研酌之必要。 

（五）、另鈞部以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

內營字八九八五四六八號函令發布「都市計

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細則中對都市計畫地

區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之容積率已作

詳述及規定。目前之執行遵照上開細則所訂

「依都市計畫書中所載規定，未載明者，其

容積率依上開細則規定管制」。故本市容積率

專案通盤雖未完成法定程序，而實際上已依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之規定全面

實施容積率管制。 

（六）、基於上述考量，本市容積率專案通盤案如

配合「擴大及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併案檢討方能配合本市各地區空間功能

及土地使用計畫，特報請  鈞部同意併案辦

理。」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基隆市政府九十年五月二日九十基府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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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七七四二號函復意見併「擴大及變更基隆市

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辦理，惟左列各點請該府妥

為因應配合： 

一、為改善並解決都市停車問題及提升都市生活環境

品質，將來辦理「擴大及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案」，請參酌本部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五

日台（八三）內營字第八三八七一三二號函辦

理擴大（全市轄區）都市計畫案意見：「請依『改

善停車問題方案』規定配置足夠停車空間及依

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規劃整體性網路」，就

未來基隆市都市發展需求及地理環境特性，妥

為規劃。 

二、請參考本會八十九年九月五日第四九三次會審定

之「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

地之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基準」訂定退縮

建築及停車空間規定。 

三、將來訂定「擴大及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時，請增訂

都市設計準則，以利其空間之開發利用。 



 1
9
 

第 四 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桃園縣都市計委員會八十八年八月

十二日第十三屆第七次會、八十八年九月二日第

十三屆第八次會、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第十三屆

第九次會、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十三屆第十

一次會、八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第十三屆第十三

次會、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十三屆第十六次

會及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第十三屆第十八次會

審議通過，並准桃園縣政府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

日八九府工都字第一四二一五二號函、八十九年

十一月三日八九府工都字第二二二○四○號函及

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八九府工都字第二五五二

五○號函檢（補）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及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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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辛委員晚教（召集人）、李

委員威儀、劉委員可強等三位專家委員及倪委員世

標、汪委員潔庸二位機關代表組成專案小組，專案

小組已分別於九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十九日（現

場勘查）、五月二十五日及六月四日召開四次會議審

查完竣，獲致具體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

通過，並退請桃園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十八：同意照規劃單位（營建署

市鄉規劃局）參據交通部觀光局所作台灣地區旅遊成

長統計資料及桃園縣綜合發展計畫之觀光遊憩需求與

預測分析，將至民國一 00 年之計畫旅遊人次訂定為

一、四三八、000人。 

二、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二十四：（一)本案暫予保留，俟

桃園縣政府參據本會專案小組意見，研提具體可行方

案後再提會討論。（二）除本案繼續專案辦理外，其餘

先行依法定程序報請核定。 

三、 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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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第三十一條規定，本計畫旅館區將來申請開發

建築時，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四、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十二：採納規劃單位（營建署市

鄉規劃局）列席人員說明，將再發展區管制要點修正

詳如附件二。 

五、 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表編號４：本計畫區位於石門

水庫上游，風景優美，將來觀光旅遊興盛可期，旅館

區之設置有其實際需要，故未便採納。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分別於九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四月十九

日、五月二十五日及六月四日召開四次會議審查「變更石門

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小組意見： 

一、 變更內容明細表部份：詳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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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會專案小

組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項 目 面 積 項 目 面 積 
一 變

一 

調整計畫目

標年 

民國 

八十五

年 

 民國 

九十四年 

  

配合北部區域計畫訂定之

目標年。 

 

本次通盤檢討

計畫人口、住

宿人口及增訂

之計畫旅遊人

次皆以民國一

00年為基準

目標，故修正

為民國一 00

年。 

二 變

二 

本計畫區東

南側 

風景區 

 

遊樂區 

三六‧四五 

○‧○四 

河川區 

【河川區範圍

應以公告之水

道治理計畫用

地範圍圖(堤防

預定線)為準。】 

三六‧四

九 

１配合八十五年一月九日八

五府建水字第一四二五

一一號函公告之大漢溪

上游段(石門水庫後池

堰—石門都市計畫界)治

理基本計畫之需要。 

２原屬計畫道路部分為免影

響交通系統之完整性，仍

維持現行計畫道路。 

建議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三 變

四 

人 1 

本計畫區北

側 

保護區 

營區 

一‧八七 

七‧○○ 

機關用地 八‧八七 現況為行政院能委會使用。 本變更範圍內，將

現況為行政院能

委會使用部分變

更為機關用地；中

科院使用部分變

更為營區，以符實

際需要。 

四 變

五 

文四南側 農業區 

保護區 

綠地 

二‧八四 

○‧○七 

○‧三八 

 

 

營區 

 

 

三‧二九 

配合現況中科院及文四使用

範圍土地變更為營區、學校

及保護區，以符實際。 

建議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綠地 ○‧三七 保護區 ○‧三七 

農業區 ○‧一八 學校用地 ○‧一八 

五 變

六 

文五南側及

公六北側 

保存區 

保護區 

綠地 

○‧二六 

○‧一五 

○‧○二 

宗教專用區 ○‧四三 １其非依古蹟保存法所指定

之古蹟，故修正分區名

稱，以符實際。 

２配合現況使用範圍，酌予

調整分區範圍，以符實

際。 

建議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原 
編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會專案小
組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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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項 目 面 積 項 目 面 積 意 見 

六 變

七 

公七西南

側 

工業區 ○‧九

五 

商業區 

(一) 

附帶條件六： 

１應另行擬定

細部計畫

(含配置適

當公共設施

用地與具體

公平合理之

事業及財務

計畫及指定

退縮建築等

事宜)，並俟

細部計畫完

成法定程序

發布實施始

得發照建

築。 

２所提出之公

共設施應先

劃設停車場

用地。 

○‧九

五 

１該工業區規劃於住

宅社區之中心，其

將影響居住環境品

質。 

２在不超出部頒商業

區劃設標準及使用

者付費之原則下，

併鄰近商業區使

用，以增進該地區

之商業機能。 

維持原計

畫，請確實

查明土地所

有權人意

願，如仍有

變更之需要

請依「都市

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

議規範」辦

理。 

七 變

八 

停十六西

側 

國民旅

社區 

五‧三

五 

旅館區 

(一) 

五‧三

五 

１原計畫國民旅社

區僅限作一般別墅

及招待所等使用，

因一般別墅定義不

明確，且招待所已

不符實際需要，故

配合本計畫區旅遊

住宿需求，酌予變

更，以符實際需

要。 

２因應地方彈性需

求，增列旅館區之

容許使用組。 

本計畫原劃

設國民旅社

區，分區名

稱尚無不

妥，故維持

原計畫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更理由 
本會專案
小 組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項 目 面 積 項 目 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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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變十 機十四 農業區 

機關用地 

綠地 

道路用地 

○‧三九 

○‧四○ 

○‧七一 

○‧二二 

 

 

 

營區 

 

 

 

一‧七二 

機十四原

指定石園

醫院使

用，惟現況

石園醫院

使用範圍

與都市計

畫圖不

符，故配合

軍方現階

段需求及

符合現

況，變更為

營區，其餘

用地併鄰

近分區使

用，以符實

際。 

除將變更

機關用地

及道路用

地為農業

區部分修

正為綠

地，及變

更綠地為

農業區部

分維持原

計畫外，

其餘照桃

園縣政府

核議意見

通過。 

機關用地 

道路用地 

綠地 

○‧一三 

○‧○三 

○‧四二 

 

 

農業區 

 

 

○‧五八 

九 變十一 文一東

側 

 

綠地 

遊樂區 

保護區 

○‧一四 

○‧○一 

○‧○一 

 

 

污水抽水

站用地 

 

 

○‧一六 

配合台北

縣及桃園

縣政府執

行之板新

水源保護

區污水下

水道系統

工程實施

計畫及台

電公司所

提需要劃

設。 

除將變更

綠地為變

電所用地

部分維持

原計畫，

並請台灣

電力公司

重新考

量，如認

為仍有需

要時，另

依法定程

序辦理

外，其餘

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

意見通

過。 

 

綠地 ○‧六二 變電所用

地 

○‧六二 

十 變十二 公七南

側 

鄰里公園用

地 

○‧○八 公園用地

七 

○‧○八 該鄰里公

園面積過

小，且其與

公園七緊

鄰，故予以

併入公園

七整體規

建議照桃

園縣政府

核議意見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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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會專案小

組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項 目 面 積 項 目 面 積 

十一 變十三 

人 12 

人 35 

人 37 

計畫區綠

地 

、停四南

北側 

綠地 七‧六四 農業區 

保護區 

六‧九一 

○‧七三 

１原計畫於住宅

社區周圍劃設

綠地，因其周

圍已多為農業

區及保護區之

農林地自然景

觀，實無劃設

綠地之必要。 

２酌予縮減綠地

面積，以減輕

政府財政負

擔。 

本案原劃設

之綠地坡度

較平緩部

分，仍有保

留必要，故

除將變更綠

地為農業區

部分維持原

計畫外，其

餘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住宅區 

(附三) 

綠地 

道路用

地 

○‧六五 

 

二‧七六 

○‧二二 

住宅區 

(附七) 

三‧六三 配合台三乙線

道路兩側密集

房屋實際發展

需要，俾利該地

區環境品質之

提升及計畫之

有效執行。 

【附帶條件七： 

應以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 

一﹑同意照規

劃單位依

小組意見

所製作修

正內容

（詳附件

一）及變

更計畫圖

附帶條件

通過。 

商業區 

(附三) 

○‧○五 商業區  

(附七) 

○‧○五 附帶條件： 

１應以市

地重劃

方式辦

理。 

２市地重

劃之負

擔超過

法定上

限之部

分，由主

管機關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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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 

道路用

地 

○‧○八 

○‧○三 

旅館區  

(附七) 

○‧一一 二﹑本變更範

圍內現有

一百四十

年歷史之

傳統建物

﹙三坑子

段 515-3

地號為

準﹚，具有

保存之價

值，故變

更為傳統 

綠地 

道路用

地 

停車場

用地 

○‧七○ 

○‧○六 

○‧○五 

鄰里公園

用地 

(附七) 

○‧八一    住宅區，並

依現況維

護使用，

其修建、

改建應徵

得桃園縣

政府主管

機關之同

意。另上

開傳統住

宅區範

圍，建議

桃園縣政

府主管機

關依文化

資產保存

法之程序

指定為古

蹟保存

區。 

住宅區 

(附三) 

○‧二○ 市場用地 

(附七) 

○‧二○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會專案
小 組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項 目 面 積 項 目 面 積 

   住宅區 

(附三) 

○‧二○ 廣場用地 

(附七) 

○‧二○   

道路用地 

綠地 

○‧○二 

○‧一九 

廣場兼停

車場用地 

(附七) 

○‧二一 

綠地 ○‧二○ 綠地 

(附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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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 

(附三) 

綠地 

○‧○○ 

 

○‧○○ 

道路用地 

(附七) 

○‧○○ 

十二 變十四 

人 34-3 

Ⅱ之

６號

道路

西側 

附帶條件

四 

 取消附帶

條件四 

 本案大坪市中心

區因房屋密集市

地重劃困難且無

必要，故取銷市

地重劃方式開發

之規定，改以徵

收方式開發（由

政府編列預算徵

收之）。 

將本案變更

範圍劃為再

發展區，並請

縣政府會同

規劃單位訂

定再發展區

管制要點，納

入計畫書作

為 執 行 依

據，以順利推

動本地區之

開發，並有

效誘導改善

生活環境品

質。 

十三 變十五 本計

畫區

北側 

道路用地 ○‧四八 農業區 ○‧四八 保護區內無劃設
出入道路系統之

必要，故取銷原

計畫道路並配合

鄰近分區之變更

而併入鄰近分

區。 

建議照桃園

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會專案小

組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項 目 面 積 項 目 面 積 

十四 變十六 停十五

南側及

西南側 

保護區 

風景區 

○‧一一 

○‧○二 

 

道路用地 

 

○‧一三 

配合現況道路

系統酌予延長

及修正計畫道

路。 

建議照桃園

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道路用地 

保護區 

○‧○六 

○‧○三 

 

遊樂區 

 

○‧○九 

十五 變十七 公十一

東北側 

國民旅社

區 

○‧○五 道路用地 ○‧○五 配合現況已開闢
之道路調整，以

符實際。 

除配合變更內

容明細表編號

七，將變更道路

用地為旅館區

（一）部分修正

為國民旅社區

外，其餘照桃

園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道路用地 ○‧一二 旅館區 

(一) 

○‧一二 

保護區 ○‧○二 道路用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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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變十八 停十六

南側 

道路用地 ○‧三二 保護區 

旅館區 

(二) 

○‧三二 

○‧○○ 因地形因素，

施工不易，故

縣政府於辦理

市地重劃時依

現有地形先行

修正道路中心

樁及地籍圖，

並依修正後之

地籍圖辦理重

劃分配作業，

故不影響該地

區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 

正後之道路中

心樁興闢完

成，故配合現

有興闢完成之

道路變更計畫

道路及分區，

以符實際。 

除配合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七，

將變更道路用地

為旅館區（二）

部分修正為旅館

區外，其餘照桃

園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旅遊區 

商業區 

綠地 

○‧二七 

○‧○五 

○‧○三 

 

 

道路用地 

 

 

○‧三五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會專案小

組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項 目 面 積 項 目 面 積 

十七 變十九 

人 34-5 

計畫區

旅遊區 

旅遊區 二二‧七

一 

旅館區 

(二) 

二二‧七

一 稱，以符實

際。 

性需求，增

列旅館區之

容許使用

組。 

配合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

七，修正為旅館

區。 

十八 變二十 計畫旅

遊人次 

無  增列計畫旅

遊人次全年

九七○、○○

○人次 

 配合本計畫區

觀光旅遊需求

預測，酌予增

列。 

請規劃單位依

據實際及未來

需求，並參考交

通部旅遊局所

作旅遊預測相

關資料，重新調

整計畫旅遊人

次，提請大會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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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十九 變二一 都市防

災計畫 

未訂定  詳都市防災

計畫 

 配合實際需

要，酌予增列。 

除請規劃單位

增列風災防災

計畫，並列入計

畫書規定外，其

餘照桃園縣政

府核議意見通

過。 

二十 變二二 分期分

區發展

計畫 

未訂定  詳分期分區

發展計畫 

 配合實際需

要，酌予增列。 

照規劃單位於

小組會中所提

修正計畫通過。 

二一 變二三 事業及

財務計

畫 

已訂定  詳事業及財

務計畫 

 配合計畫年期

之調整及檢討

內容，酌予修

正。 

請規劃單位依

本會審議結果

修正。 

二二 變二四 

人 34-2 

人 34-6 

土地使

用分區

管制要

點 

原條文詳見

表七 

 增(修)訂條

文詳見表七 

 配合現行法令

規定及本次檢

討之變更內

容，酌予修正部

分條文。 

詳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二三 變二五 全部計

畫區 

二千五百分

之一計畫圖 

 一千分之一

計畫圖 

 配合新測一千

分之一地形

圖，予以變更。 

建議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原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會專案小組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項 目 項 目 

二四 人36 停十

六南

側住

宅區 

附帶條件一： 

應另行擬定細部

計畫（含配置適

當之公共設施用

地與擬定具體公

平合理之事業及

財務計畫），並俟

細部計畫完成法

定程序發布實施

始得發照建築。 

附帶條件一： 

畫（含配置適當之

公共設施用地與擬

定具體公平合理之

事業及財務計

畫），並俟細部計畫

完成法定程序發布

實施始得發照建

築。 

得參採其原重劃負

擔比例及現行全區

公設比例，酌予降

本案土地原為綠地及停

車場用地，於七十三年參

與重劃時，非屬共同負擔

項目，仍分配予原土地所

有權人，但應比照住宅區

負擔其負擔項目，於七十

六、七十七年雖變更為住

宅區，惟又要求負擔相當

之公共設施用地，雙重負

擔，顯有不公，爰予以調

整原附帶條件規定。 

本案範圍屬山坡

地且有高壓電路

鐵塔經過，似不

宜作住宅使用，

故請縣政府重新

研提具體可行方

案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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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規劃其公設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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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變三 計畫

區北

側及

東側 

一、 保護區
（面積

一五

四‧二

八公
頃） 
 

 

 

 

 

 

 

 

 

農業區 

（面積一五四‧二八公頃） 
 

 

 

 

 

 

 

本區規劃為保護區其考

量重點係受限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禁建區，惟依桃園縣政府

於八十年三月十九日八

十府工都字第四八八五

一號函公告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禁

建區及低密度人口區範

圍修訂案，其管制範圍均

已在核能研究所圍牆

內，故該管制原因已消

除。 

 

一、本案中央三
坑子地區（面
積一 00‧八 0
公頃）部分，
為保存農村發
展風貌及兼顧
當地居民權
益，故建議附
帶條件通過： 

附帶條件： 
１本地區具有良
好之自然、人
文資源及農村
風貌，應另擬
整體環境改善
計畫，據以規
範土地及建築
物之使用。 

２在前述整體環
境改善計畫未
完成前，區內
建築物之新建
或修建，其建
築物之造型、
色彩、高度需
與自然環境協
調，新建或修
建 後 高 度 達
10.5 公尺（或
三層樓）或建
築樓地板面積
達 330 平方公
尺者，其建築
計畫應徵得桃
園縣都市設計
審查委員會同
意。 

 
二、 本地區內
「永福宮」係
一百五十年之
寺廟，為該地
區文化、生活
中心所在，其
建築具歷史保
存價值，故將
該寺廟產權範
圍及廟前廣
場，變更為宗
教專用區，並
建請桃園縣政
府主管機關依
文化資產保存
法之程序指定
為古蹟保存
區。 

三、 其餘照桃園
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3
2
 

二六   遊樂區（最

小基地面

積 8000平

方公尺） 

旅遊區（高）

（最小基地

面積 5000

平方公尺） 

修正最小基地面積為 1000

平方公尺 

考量開發之可行性，將開

發最小基地面積作調整。 

建議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二七   遊樂區﹙七

一‧三五公

頃﹚ 

農業區 為顧及當地居民權益及

配合現況發展情形。 

建議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二﹑規劃單位於小組會中所提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詳左表                    

面積單位：公頃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會專案小
組 

意 見 原計畫 面 積 新 計 畫 面 積 

一 計畫區

中央廣

二東側 

 

住宅區 

商業區 

 

* 

* 

道路用地 * 

（面積不及

一百平方

公尺以 * 

表示。） 

部分街廓無道路截角，宜

增設之。 

建議准予通

過。 

二 計畫區

中央廣

二東側 

住宅區 

保存區 

○‧○一 

○‧○六 

宗教專用

區 

 

○‧○七 １該區現行計畫保存區

部分為永和宮廟前廣

場，住宅區部分為永和

宮主體建築所在。 

２本地區「永和宮」為一

百六十年之寺廟建

築，係該地區文化、生

活之中心所在；其建築

具歷史保存價值，故變

更為宗教專用區。 

 

建議准予通

過，並建請

桃園縣政府

主管機關依

文化資產保

存法之程序

指定為古蹟

保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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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部份：詳左表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 條 文 增 ( 修 ) 訂 條 文 增 ( 修 ) 訂 理 由 本會專案小組 

意 見 

一 本要點依都市計

畫法第二十二條

及同法台灣省施

行細則第三十一

條規定訂之。 

維持原條文  都市計畫法台灣

省施行細則業經

內政部以八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台八九內營字

第八九八五四六

八號令發布施

行，故將「同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

第三十一條」乙

節修正為「同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

第三十五條」。 

二 土地及建築物使

用類別分組如表

七之一所示。 

１刪除表內容許設置使用區欄內工

業區、國民旅社區。 

２增列第二十三組：宗教設施使

用。其容許設置使用區為宗教專

用區。 

３增列第二十四組：國防設施使

用。其容許設置使用區為營區。 

４表內容許設置使用區欄內旅遊區

修正為旅館區。 

５表內第二十組之容許設置使用

區，另註明：風景區中南苑指Ｉ

之５道路北側陸域部分，後池指

Ｉ之５號道路北側水域部分及Ｉ

之６號道路北側區域，其餘部分

為新溪洲；「汽車賽平道」修正為

「汽車賽車道」。 

６刪除表內容許設置使用區欄內保

護區及農業區。 

７表內容許設置使用區欄內之分區

依表七之二規定漏列部分，予以

補正。 

配合本次檢討變更，

予以刪除。 

 

配合本次檢討變更，

予以增列。 

配合本次檢討內容，

予以修正。 

配合本次檢討文辭修

正。 

明確指定風景區內南

苑、後池及新溪洲地

區範圍及名詞修正。 

 保護區、農業區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故予以刪除。 

一、變更內容明細

表編號六及

七，已維持原

計畫，故容許

設置使用區

欄內工業

區、國民旅社

區不予刪

除。 

二、 為符合實

際，將９內

「（１）獨

立雙拼住

宅（２）一

般住宅」乙

節刪除。 

三、其餘照桃園

縣政府核

議意見通

過。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 條 文 增 ( 修 ) 訂 條 文 增 ( 修 ) 訂 理 由 本會專案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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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８增列第二十五組媒體事業設施

（１）影視製作及後製設施

（２）媒體通訊設施，其容許

設置使用分區為遊樂區。 

９旅館區之容許使用組增加：

（１）獨立雙拼住（２）一般

住宅（３）日常零售業（４）

一般零售業（５）日常服務業

（６）一般服務業。 

10住宅區修正為須經縣政府主

管機關許可，得作旅館使用。 

修正後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類

別分組，詳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因應地方彈性需求。 

 

三 土地及建築物使

用管制規則如表

七之二所示。 

１刪除工業區、保護區、農業區

等分區，增列宗教專用區、營

區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制

規則及修正旅遊區為旅館

區，並將旅館區之容許使用組

增加：獨立雙拼住宅、一般住

宅、日常零售業、一般零售

業、日常服務業、一般服務

業。 

２表七之二「特許」改為「許可」。 

３住宅區修正為須經縣政府主管

機關許可，得作旅館使用。 

修正後之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

制規則，詳見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 

配合前項條文修正。 

因應地方彈性需求。 

名詞修正。 

一、 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

號六，已

維持原計

畫，故工

業區不予

刪除。 

二、 為符合實

際，將１內

「獨立雙

拼住宅、

一般住

宅」乙節

刪除。 

三、其餘照桃
園縣政府

核議意見

通過。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 條 文 增 ( 修 ) 訂 條 文 增 ( 修 ) 訂 理 由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四 本計畫區內各

使用分區之建

１刪除工業區、保護區、農業區。 

２刪除旅(高地區)。 

配合前項條文修正。 

旅遊區與旅(高地

一、變更內容明細

表編號六，已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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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依表七之三

之規定。 

 

 

３修正旅遊區為旅館區。 

４增列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六○％，容積率不得大於

一六○％；營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五○％，容積率不得大於

二○○％。 

５增列商業區(一)之建蔽率不

得大於六○％，容積率不得大

於一八○％。 

 

６刪除風景區最小寬度深度之

規定。修正後之本計畫區內各

使用分區之建築規定，詳見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區)之管制規定相

似，無特別區分之必

要。 

配合前項條文修正。 

配合前項條文增訂。 

 

 

配合工業區之變更

而增訂。 

 

 

配合實際地形、地籍

需要酌予調整。 

 

持原計畫，故工

業區不予刪

除，並將「５增

列商業區(一)

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六○％，容

積率不得大於

一八○％。」乙

節刪除。 

二、其餘照桃園縣

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 條 文 增 ( 修 ) 訂 條 文 增(修)訂理

由 

本會專案小
組 

意 見 

五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使用：建築物或土地所從

事之活動或作業。 

二、使用組：為分區管制之目

的，將土地及建築物各

種相容或相同之使用彙

成之組別。 

三、住宅單位：含有一個以上

相連之居室及非居室建

築物，有廚房、廁所，

專供家庭居住使用，並

有單獨出入之通路，不

需經過他人土地而自由

進出者。 

四、獨戶住宅：僅含一個住宅

單位之獨立建築物。 

五、雙拼住宅：含有二個住宅

單位之獨立建築物。 

增列： 

１招待所：具有生活及睡眠之

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入

口、門廳、供公私團體或機

構非營業性接待賓客或僱用

人員短期留宿之建築物。 

２寄宿舍：具有生活及睡眠之

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入

口、門廳，供公私團體或機

構僱用人員或學生長期住宿

之建築物。 

３旅館：具有生活及睡眠之設

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入口、

門廳，供旅客短期留宿之建

築物。 

 

４建築基地面臨建築線者均視

同前院辦理。 

 

配合本要點

之名詞加以

定義。 

 

 

 

 

 

 

 

 

 

 

 

 

維持街廓整

齊以利建管

建議照桃園

縣政府核議

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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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住宅：含有三個以上

相連住宅單位之建築

物，每一住宅單位之左右

以牆和其他單位分隔，並

有單獨出入之通路，不需

經過他人土地而自由進

出者。 

 

發照執行。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 條 文 增(修)訂條

文 

增(修)訂理由 本會專案
小 組 

意 見 

 七、容積率：建築總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積之

比率。 

八、最小基地面積 ：一塊足以興建所需最小建

築物之土地面積。 

九、高度比：建築物各部分高度與自各該部分

起量至面前道路對側境界線之水平距離

之比，基地面前道路臨接公園、廣場、 河

川等寬度，得計入道路寬度計算。 

十、庭院：與建築物在同一基地之空地。 

十一、前院：位于兩側面、基地線之間，沿前面

基地線之庭院。 

十二、後院：位于兩側基地線之間，沿後面基地線

之庭院。 

十三、側院：位于前面基地線與後面基地線之間，

沿側面基地之庭院。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 條 文 增 ( 修 ) 訂 條 文 增 (修 )訂理由 本會專案小組 

意 見 

六 機關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百。 

維持原條文。  照桃園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七 自來水事業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二百。 

維持原條文。  照桃園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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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發電廠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百。 

維持原條文。  照桃園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九 電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 

維持原條文。  照桃園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十 無 增列： 

變電所用地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五十，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二百。 

配合本次檢討變

更，予以增列。 

照桃園縣政府

核議意見通過。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 條 文 增 ( 修 ) 訂 條 文 增 (修 )訂理由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十一 無 增列： 

污水抽水站用地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二百。 

配合本次檢討變

更，予以增列。 

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十二 學校用地之建蔽率及容

積率不得大於下列規定： 

國小：建蔽率五０％，容

積率一五０％。 

國中：建蔽率五０％，容

積率一五０％。 

私立泉橋中學：建蔽率五

０％，容

積率   

二００

％。 

維持原條文。  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十三 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四十， 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六十。 

維持原條文。  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十四 無 增列： 

本計畫區內之公共設

施用地，得依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方案規定做多目

為獎勵私人或團

體投資建設，以

加速公共設施用

地之興闢。 

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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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使用。 

十五 無 增列： 

本計畫區內之遊樂區

得向縣政府申 

增訂遊樂區開發

方式，納入開發

許可制 ，以加速

該遊樂區 

 

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原條文 增 ( 修 ) 訂 條 文 增(修)訂理由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意 見 

  請開發許可，其申請條件、申請文

件、逾期未開發之限制及變更開發

計畫之規定，詳如附錄二。其開發

許可經核准後，必要時政府得配合

興修該申請區外之關連性公共設施

或提供技術協助。 

之開發，並促進

本計畫區觀光

遊憩之發展。 

 

十六 無 增列：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內之原始地形在

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

以上之地區，應維持原始地形地

貌，不得開發建築。 

 

參照新訂頒非

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規範之規

定，增列坡度陡

峭地區之建築

限制規定。 

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十七 建築基

地內之

法定空

地應留

設二分

之一以

上種植

花草樹

木。 

修訂為：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

之一以上植樹綠化，植樹綠化係指

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於其建築基地

內，依照指定之樹類或花草類自行

植樹、種草、栽花並妥為維護之，

俾加強水土保持，綠化環境。 

 

明定植樹綠化

定義。 

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十八 本要點

未規定

事項，

適用其

它法

令。 

修訂為：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應依其他相關

法令辦理之。 

文辭修正。 照桃園縣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 

 

 

十九    參據桃園縣政府九十

年三月十三日九十府

城鄉字第四六九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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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所送「桃園縣都市

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之退縮建築

及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增列： 

一、退縮建築規定： 

「計畫內公共設施及

公用事業用地，臨接計

畫道路至少退縮四公

尺建築，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該退縮部

分應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留設二公尺寬之人

行步道，其餘部分應植

栽綠化。但基地情形特

殊經提桃園縣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或審查

小組﹚審查同意者，從

其規定。」。 

二、停車空間設置規

定： 

「住宅區、商業區之建

築基地於申請建築

時，其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在二百五十平方公

尺﹙含﹚以下者，應留

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

過二百五十平方公尺

者，超過部分每一百五

十平方公尺應增設一

部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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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為鼓勵設置公共開放

空間，增列左列鼓勵規

定： 

『一、有關設置開放空

間獎勵部分，依內政部

訂定「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鼓勵辦法」規定辦理。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樓

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

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

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

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

容積率之百分之三十

為限。 

（１）私人捐獻或設置

圖書館、博物館、藝術

中心、兒童、青少年、

勞工、老人等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

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

之面積在一百平方公

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

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２）建築物留設空間

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

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

管機關核准者。』 

 

 

三、 逕向本部陳情意見：詳左表。 

 
編 

號 

陳情人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本會專案小組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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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經濟部水利處北區

水資源局 

一、 本局經管石門-松樹＃11、＃12輸電

鐵塔屬本局161KV石門松樹腳輸電

線路範圍，其塔基老化且輸電線路跨

越三坑國小校區為輸電安全辦理改

建工程，經與相關單位協商洽辦後，

以原有電塔位置將基座用地面積擴

大提高導線辦理改建。 

二、為擴大所需增加之用地屬私有地部份，

皆徵得土地業主同意讓售本局，為符

合都市計畫分區使用規定，使能儘速

完成電塔改建，以維護學校師生安

全，請准於變更為電路鐵塔用地。 

建請將本局經管石門-松樹

＃11、＃12輸電鐵塔塔基改

建基地位於龍潭鄉三坑子段

383-4、383-5、383-14、

383-17、386、386-1等六筆

土地變更為電路鐵塔用地。 

 

同意採納並請縣政府製

作變更計畫書圖。 

２ 
立法委員朱鳳芝。 

吳信雄先生 

龍潭鄉石門都市計畫區內佳安、三坑村、大

平村於民國五十年公告實施都市計畫後土地

遭禁限建，迄今四十年地方發展遲滯，居民

屢次陳情要求解禁卻不可得，本次第二次通

盤檢討終於通過佳安及三坑村解除禁限建，

但大平村卻禁錮仍在，大平村被列入山坡地

水土保護區及水質、水源、水量保護區，並

規劃遊樂區、旅館區、國民旅社區綠地…等，

四十年來未見開發，顯見規劃不當，請先解

決遊樂區問題，請將遊樂區優先變更為農業

區、住宅區或商業區。另檢討通過之新都市

計畫中，應由政府負擔重建公共設施費用，

若強行要求居民負擔此一費用，係將政府決

策的錯誤轉嫁至民眾，極為不公平。 

一、 龍潭鄉石門都市計

畫區內大平村，建請

內政部會同桃園縣

政府都委會將遊樂

區變更為農業區、住

宅區、商業區或工業

區。 

二、 政府應負擔當地公

共設施之重建費

用，以維護當地村民

之權益。 

一、 併變更內容明

細表編號二十

五、二十六及二

十七。 

二、 送請桃園縣政

府參處。 

３ 
立法委員吳克

清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三坑村、大

平村等三村被列入石門都市計畫

區，妨礙地方發展至鉅且遭禁限

建長達四十年，為消弭當地民眾

長期的夢魘生活，強烈要求有關

單位即刻訂定補償與回饋方案，

儘速給人民合理的交代。 

請有關單位即刻訂定

補償與回饋方案，儘

速給人民合理的交

代。 

送請桃園縣政府

參處。 

４ 

大平村長 

鍾添翞 

三坑村長 

黃勝松 

家安村長 

江秀桂春 

鄉民代表 

陳春錢 

縣 議 員 

魏雪卿 

石門水庫觀光事業早已凋零、沒

落，主要功能在蓄水，旅館區受

到山坡地水土保持區及水源、水

質、水量保護區嚴苛法令管制,開

發困難且受限制，根本無人問

津，政府更無意開發,故請政府體

恤百姓之苦，同意將旅館區開放

變更為住宅區。 

請將旅館區部分面積

變更為住宅區（地號

為龍潭鄉石門段3、

4、5、7、8、9、10、

11、12、12-1、13、

14、15、16、17、18

等十六筆土地） 

 

 

請桃園縣政府詳

於說明後提請大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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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都市計劃

區自救會主任

委員 

劉佳雄 

 

【附件一】變更內容第十一案(規劃單位依小組意見修正內

容明細表)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原 計 畫 面 積 新 計 畫 面 積 

 計畫區綠

地、停四

南北側 

綠地 

道路用地 

○‧二二 

○‧二三 

道路用地（附七） ○‧四五 配合台三乙線道路兩

側密集房屋實際發展

需要，並兼顧台三乙

線主要幹道行車安全

保留沿線之綠帶，俾

利該地區環境品質之

提升及計畫之有效執

行。 

住宅區（附三） 

綠地 

道路用地 

○‧六五 

二‧六三 

○‧○八 

住宅區（附七） 三‧三六 

商業區（附三） ○‧○五 商業區（附七） ○‧○五 

綠地 

道路用地 

○‧○一 

○‧○三 

旅館區（附七） ○‧○四 

綠地 

停車場用地 

一‧○二 

○‧○五 

綠地（附七） 一‧○七 

住宅區（附三） ○‧二○ 停車場用地（附七） ○‧二○ 

住宅區（附三） ○‧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附七） 

○‧二○ 

附帶條件三： 

1.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含配

置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及擬定

具體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

畫)，並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程

序發布實施始得發照建築。 

2.所提出之公共設施應優先補

不足之市場用地。 

附帶條件： 

1.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2.市地重劃之負擔超過法定上

限之部分，由主管機關負擔。 

 
 

【附件二】變更石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再發展

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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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順利推動本計畫區之開發，並有效誘導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促

進再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範圍為都市計畫圖標示大坪地區之住宅區、商業區及

公共設施用地（第一次通盤檢討附帶條件四之範圍）；獎勵容積

之接收基地，則以本計畫區為範圍。 

三、再發展區內住宅區及商業區可採（一）個別建築、（二）併同捐

獻公共設施用地之整體開發兩種方式辦理。 

四、再發展區住宅區及商業區採個別建築者，建敝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20%。 

五、併同捐獻公共設施用地之整體開發，其建築土地可獲得獎勵容

積，每捐贈本區內一平方公尺公共設施用地，可增加三平方公

尺之獎勵容積。公共設施用地，捐贈後土地權屬登記為桃園縣

政府或龍潭鄉公所所有。 

六、為鼓勵再發展區建築土地提高綠覆率，降低建蔽率，凡建蔽率低

於 60%上限者，均可獲得獎勵容積；每降低建蔽率 1%，可獲得獎

勵容積 2%，獎勵容積以 20%為限。 

七、為加速再發展區內公共設施之興闢，凡捐贈建設經費予桃園縣政

府或龍潭鄉公所，其建築土地可獲得獎勵容積。獎勵容積額度以

該捐贈建設經費除建築土地公告現值計算（以下稱代用地），每

一平方公尺代用地可增加二平方公尺之獎勵容積。 

八、再發展區內住宅區內建築基地獎勵後總容積不得大於 200%，商

業區內建築基地獎勵後總容積不得大於 360%，再發展區以外之

住宅區、商業區、旅館區經接收獎勵容積後，仍不得超過原規定

容積上限之 1.3倍。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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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北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

四月二十七日第一三三次會審議通

過，並准新竹縣政府以九十年五月七日

九十府工都字第四六四四四號函檢附

相關資料報請審議。 

二、辦理單位：新竹縣政府。 

三、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六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十三條第四

款。 

四、變更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六、案經提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六

月十九日第五一一次會審議決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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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主任委員核可）參酌本會審查類似案件

之原則及考量竹北地區相鄰都市計畫

區發展之狀況，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

再提會討論。」 

七、嗣經簽奉核可，由本部徐委員淵靜（召

集人）、游委員以德、翁委員金山、黃

委員崑山、張委員元旭等五位委員組成

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九十年七月九

日召開審查會議並獲致具體意見，爰提

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詳附錄）通過，

並退請新竹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錄】 

本會九十年七月九日召開審查「變更竹北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新竹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第二點及第三點有關停車空間設置部分，縣都委會決

議後條文，其文字內容與所附表「停車空間設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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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距表所載不一致，故建議修正為：「建築基地於申

請建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五○平方公尺（含）

以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二五○平方公

尺者，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

部停車空間，但建築基地面臨四公尺人行步道用地

者，不在此限。」，以資明確。 

二、第二點及第三點有關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容積率部

分，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五○、○○○人，住宅區面

積一三一．四一公頃，商業區面積十五．九二公頃，

以每人五○平方公尺居住樓地板面積核計，本計畫

區容積率分別為住宅區百分之一七○及商業區百

分之二九○；又本計畫居住密度為每公頃三四○人

及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比值為百分之九．四八，依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其住

宅區及商業區容積率都市計畫書未載明者，分別為

不得超過百分之一八○及百分之二四○。惟縣都委

會決議後第一種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之容積率

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六○，商業區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四二○，似屬偏高。鑒於竹北市係屬縣治所

在地，考量將來發展之需要並顧及環境品質，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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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之第一種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之建蔽率

修正為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修正為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八○，惟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

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暨將第

三點商業區之容積率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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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

四月二十七日第一三三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新竹縣政府以九十年五月七日九十

府工都字第四六四四四號函檢附相關資

料報請審議。 

二、辦理單位：新竹縣政府。 

三、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六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十三條第四

款。 

四、變更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六、案經提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六

月十九日第五一一次會審議決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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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主任委員核可）參酌本會審查類似案件

之原則及考量竹北地區相鄰都市計畫

區發展之狀況，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

再提會討論。」 

七、嗣經簽奉核可，由本部徐委員淵靜（召

集人）、游委員以德、翁委員金山、

黃委員崑山、張委員元旭等五位委員

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九十年

七月九日召開審查會議並獲致具體意

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有關體育場用地東北側之第三種商業區變更

為第二種商業區部分，因涉及分區之變更且未經公

開展覽，請縣政府補辦公開展覽，如公開展覽期間

無人民或團體提出反對意見則照專案小組意見通

過，否則再提會討論外，其餘部分准照專案小組意

見（詳附錄）通過並退請新竹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

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錄】 

本會九十年七月九日召開審查「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專案

小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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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新竹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第二點及第三點有關停車空間設置部分，縣都委會決

議後條文，其文字內容與所附表「停車空間設置規定」

級距表所載不一致，故修正為：「建築基地於申請建

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五○平方公尺（含）以

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二五○平方公尺

者，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

停車空間，但建築基地面臨四公尺人行步道用地者，

不在此限。」，以資明確。 

二、第二點及第三點有關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容積率部分，

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五九、○○○人，住宅區面積一九

四．五○公頃，商業區面積二七．○七公頃，以每人

五○平方公尺居住樓地板面積核計，本計畫區容積率

分別為住宅區百分之一三三及商業區百分之二八

三；又本計畫居住密度為每公頃三四○人及鄰里性公

共設施用地比值為百分之二十一．八二，依都市計畫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其住宅區及商業

區容積率都市計畫書未載明者，分別為不得超過百分

之二○○及百分之二八○。惟縣都委會決議後第一種

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之容積率為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六○，似屬偏高。基於考量地方需求及兼顧居住環

境品質，將第二點之第一種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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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率修正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暨將第三點之

第三種商業區容積率維持原計畫。 

三、採納縣政府列席人員於會中所提之意見，將體育場

用地東北側之第三種商業區變更為第二種商業區，並

請縣政府於提大會前備文檢附變更內容綜理表（含變

更計畫圖及詳述具體變更理由）報部，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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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案：新竹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體

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

四月二十七日第一三三次會審議通過，

並准新竹縣政府以九十年五月七日九十

府工都字第四六四四四號及九十年五月

二十八日九十府工都字第五○一五一號

函檢附相關資料報請審議。 

二、辦理單位：新竹縣政府。 

三、法令依據：（一）、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六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十三條第四

款。 

四、變更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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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經提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年六

月十九日第五一一次會審議決議：「由

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主任委員核可）參酌本會審查類似案件

之原則及考量竹北地區相鄰都市計畫

區發展之狀況，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

再提會討論。」 

七、嗣經簽奉核可，由本部徐委員淵靜（召

集人）、游委員以德、翁委員金山、

黃委員崑山、張委員元旭等五位委員

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於九十年

七月九日召開審查會議並獲致具體意

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有關體育場用地東北側之第三種商業區

變更為第二種商業區部分，因涉及分區之變

更且未經公開展覽，請縣政府補辦公開展

覽，如公開展覽期間無人民或團體提出反對

意見則照專案小組意見通過，否則再提會討

論外，其餘部分准照專案小組意見（詳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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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並退請新竹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

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錄】 

本會九十年七月九日召開審查「變更竹北（斗崙地區）

（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專案通盤檢討案」專案小組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新竹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 第二點及第三點有關停車空間設置部分，縣都委會決

議後條文，其文字內容與所附表「停車空間設置規定」

級距表所載不一致，故修正為：「建築基地於申請建

築時，其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二五○平方公尺（含）以

下者，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間，如超過二五○平方公尺

者，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

停車空間，但建築基地面臨四公尺人行步道用地者，

不在此限。」，以資明確。 

二、 第二點及第三點有關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容積率部

分，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三八、○○○人，住宅區面積

一一六．五一公頃，商業區面積十四．一七公頃，以

每人五○平方公尺居住樓地板面積核計，本計畫區容

積率分別為住宅區百分之一四五及商業區百分之二

六五；又本計畫居住密度為每公頃二九一人及鄰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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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比值為百分之三三．五七，依都市計畫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其住宅區及商業

區容積率都市計畫書未載明者，分別為不得超過百分

之一八○及百分之二四○。惟縣都委會決議後第一種

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之容積率為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六○，第三種商業區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二

○，似屬偏高。基於考量地方需求及兼顧居住環境品

質，將第二點之第一種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之容積

率修正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暨將第三點之第三

種商業區容積率維持原計畫。 

三、第八點：依院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方案」，體育場用地得使用之項目已有詳盡之規定，

為避免影響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並維護鄰近

地區之景觀、公共安全與衛生，故建議維持原計畫。 

四、第十五點：參採新竹縣政府九十年五月二十八日九十

府工都字第五○一五一號函送之意見，修正如下。 

「十五、第一、二種住宅區之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

寬度八公尺（含）以上，十二公尺（含）以

下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五公尺

建築，面臨計畫道路寬度超過十二公尺者，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六公尺建築，其退

縮部分得計入為法定空地，不得設置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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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植栽綠化。 

毗鄰竹北（文化中心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範圍之道

路銜接則配合竹北（文化中心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至少退縮四．五公尺建築，應退縮建築部分，詳見

附圖三。 

建築基地如屬角地或地形特殊者，經提本縣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依審議決議辦理。」。 

五、計畫書所附「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體育公園附近

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前後條文

對照表」內修訂後條文第二十二點及第二十三點係新

訂者，備註欄誤載為「同原條文」，請縣政府查明補

正。 

六、採納縣政府列席人員於會中所提之意見，將體育場用

地東北側之第三種商業區變更為第二種商業區，並請

縣政府於提大會前備文檢附變更內容綜理表（含變更

計畫圖及詳述具體變更理由）報部，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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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案：台中市政府函為「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

心專用區）（交通用地增列可作經貿展演及其相關

設施使用項目）細部計畫覆議案」。 

說 明： 

        一、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交

通用地增列可作經貿展演及其相關設施使用

項目）細部計畫案，業經台中市都市計委員會

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八 0次會審議通

過，並准台中市政府政府八十九年一月二十日

八九府工都字第一七一六二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等報請審議，經本會九十年四月二十四

日第五 0 七次會議審議決議：「交通用地興建

經貿展演及其相關設施，與原細部計畫劃設意

旨未儘相符且涉及使用分區之變更，故維持原

計畫，如市政府重行評估後確有興建經貿展演

設施之必要時，請另依法定程序辦理變更都市

計畫。」在案，惟台中市政府認為該交通用地

原計畫規定得依大眾捷運法及其他規定辦理

聯合開發，並作為多目標使用，本變更案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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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原交通用地之轉運功能，應無前開審決所提

「與原細部計畫劃設意旨未儘相符，且涉及使

用分區之變更」之情形，故以九十年六月十三

日九十府工都字第八二 0二七號函依都市計畫

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提出覆議及以九十年七月

二十日九十府工都字第一 00 五二八號函檢附

覆議理由書等相關資料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二條。 

決  議：本案交通用地係供車站、轉乘設施、停車場、路線（軌

道）及其相關設施之使用，且行政院函頒之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中並無交通用地類

別，無法以多目標使用方式開放供作經貿展演及其相

關設施使用，故維持本會第五 0七次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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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玉里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明： 

   一、變更玉里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業經

本會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四八一次會審議完

竣，並經花蓮縣政府以九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九十

府旅都字第 0二四 00八號函報請核定，案經本部

營建署以九十年五月二日九十營署中審字第七七

B-九 00 五五四一號函請參考本會第四九三次會

審定之「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基準」，研提具體意

見後再行報核在案。 

二、 案經花蓮縣政府依本部營建署上開號函辦理後，以

九十年七月十九日九十府旅都字第 0 七四一一九號

函送「花蓮縣都市計畫區建築線退縮規定及停車空

間劃設基準」到部，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照左列各點通過，並退請花蓮縣政府併本會八十

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四八一次會決議修正計畫書、圖

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依據本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營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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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發布施行之「都市計畫法台灣

省施行細則」，將本會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第四

八一次會決議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點

修正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部分：參據花蓮縣政府九十

年七月十九日九十府旅都字第 0七四一一九號函所送

「花蓮縣都市計畫區建築線退縮規定及停車位劃設

基準」訂定如后： 

﹙一﹚退縮建築規定 

１．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
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

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

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 縮 建 築 規 定 備 註 

住 宅 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屬

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

路為退縮面，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

一退縮。）。 

退縮建築部分應植
栽綠化，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商 業 區   

工 業 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二公尺。 

一、 退縮建築部分
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二、 如有特殊情形
者，得由花蓮縣
政府都市設計
委員會審議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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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及

公用事業設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三公尺。 

 

前項所稱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

區，係指本規定發佈實施日之前尚未開始進行土

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２．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但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花蓮縣政

府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決定。： 

分區及用地別 退 縮 建 築 規 定 備 註 

住 宅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

平方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四公尺建築，或依「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

計鼓勵辦法」規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部分應

植栽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

面臨道路退縮建

築。 

商 業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

平方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四公尺建築，或依「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

計鼓勵辦法」規定辦理。 

一、 退縮建築部分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 如屬角地，得擇

一面臨道路退

縮建築。 

工 業 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二公尺。 

退縮建築部分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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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及公

用 事 業 設 施 

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

公尺。 

三、  

 
  

 

 

(二)停車空間設置基準 

１.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一、

○○○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度

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區之停車空間

應依下表規定辦理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報花蓮縣都市

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含二五○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平方公尺至四○○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五○公尺 設置三部 

以 下 類 推  

前項所稱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

本規定發佈實施日之前尚未開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

地區。 

２.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十

九條規定辦理。 

 

第 十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後壁都市計畫（第三次通

盤檢討）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 

       一、變更後壁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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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四八九次會審

議完竣，並經台南縣政府以九十年六月十二日

九十府城都字第八 0 七九二號函報請核定，案

經本部營建署以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九十營署

中審字第七七 B-九 0一 0六四二號函請參考本

會第四九三次會審定之「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

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

置基準」，研提具體意見後再行報核在案。 

二、案經台南縣政府依本部營建署上開號函辦理

後，以九十年七月十八日九十府城都字第九九

五八九號函送「台南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建築退縮規定及停車位劃設標準」到部，爰再

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照左列各點通過，並退請台南縣政府併本會

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四八九次會決議修正計畫

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依據本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營字第

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發布施行之「都市計畫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將本會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第四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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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決議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點修正

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 有關停車空間設置及退縮建築規定部分：參據台南縣

政府九十年七月十八日九十府城都字第九九五八九

號函所送「台南縣都市計畫區建築線退縮規定及停車

位劃設標準」，訂定如后： 

 

（一）建築線退縮規定 

１．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
區及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

強度變更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

退縮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 區 及 用
地 別 

退 縮 建 築 規 定 備 註 

住 宅 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

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而兩面道路

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 

退縮建築部分應植栽綠
化，不得設置圍牆，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商 業 區 

工 業 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一、 退縮建築部分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 如 有 特 殊 情 形
者，得由台南縣政
府都市設計委員
會審議決定。 

公共設施用

地及公用事

業設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前項所稱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

區，係指本規定發佈實施日之前尚未開始進行土

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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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但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台南縣政

府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決定。 

分區及用地

別 

退 縮 建 築 規 定 備 註 

住 宅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平方

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

公尺建築，或依「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規定辦

理。 

一、 退縮建築部分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 如屬角地，得擇一

面臨道路退縮建

築。 

商 業 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平方

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

公尺建築，或依「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規定辦

理。 

一、 退縮建築部分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 如屬角地，得擇一

面臨道路退縮建

築。 

工 業 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建築部分應植
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公共設施用

地及公用事

業設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

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 

三、  

 
 

 

 
(二)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１．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配地之地區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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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為高強

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區之停車空

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報台南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含二五○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平方公尺至四○○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五○公尺 設置三部 

以 下 類 推  

前項所稱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

指本規定發佈實施日之前尚未開始進行土地分配作

業之地區。 

２．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

十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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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案：嘉義縣政府函為「變更大林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

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嘉義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八年一

月三十一日第一五六次會、八十八年八月三日

第一六一次會、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一

六五次會及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六九

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嘉義縣政府八十九年八月

二十五日八九府工都字第九九三九九號函檢

附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

理表及逾公開展覽期限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

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本部都委會賴委員美蓉（召

集人）、翁委員金山、林委員享博、張委員弘

憲、張委員元旭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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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九十年三月二

十七日、九十年五月一日及九十年七月三十一

日召開四次會議審查完竣，並獲致具體結論，

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詳附錄）通過，並

退請嘉義縣政府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

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九十年三月二十七

日、九十年五月一日及九十年七月三十一日審查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嘉義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之標準核

算，本計畫區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不足○．四九公頃，

公園用地面積不足二．一○公頃，停車場用地面積不足

○．三六公頃，鑒於本計畫大部分為已開發完成之老舊

社區，且本次通盤檢討並未增加住宅區面積，補充公共

設施用地有所困難，故除採納鎮公所列席人員意見，將

第二次通盤檢討時自來水事業用地南側原文小用地附

帶條件變更為住宅區之台糖土地（面積約一．六六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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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公園兼兒童遊戲場用地外，其餘不足部分請縣政

府於下次通盤檢討如增加都市發展用地時，應妥為補

充。 

二、有關都市防災計畫，請縣政府就防災避難場所、設施、

消防救災路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重新規劃並

納入計畫書內作為執行之依據。 

三、本計畫並未規劃污水處理設施用地，請縣政府儘速規

劃，如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請依法定程序辦理，以資適

法。 

四、為配合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及統一名稱，將加油站用地

修正為「加油站專用區」，電信用地修正為「電信事業

專用區」，電力事業用地修正為「電力事業專用區」。 

五、事業及財務計畫表中文小二、文小三、文中二土地取得

方式漏列請補正，又預定完成期限不符實際，請縣政府

重新修正。 

六、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一）新編號四：為統一名稱，將電力事業用地修正為

「電力事業專用區」。 

（二）新編號八：１為確保計畫之可行，本案暫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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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縣政府會同規劃單位及鎮公所研

擬具體可行方案後，再提會討論。 

２除本案繼續專案辦理外，其餘先依

法定程序報請核定。 

（三）新編號十一：為統一名稱，將倉庫區修正為「倉

庫專用區」。 

（四）新編號十二：將機三用地用途修正為地政事務

所、消防隊…等使用乙節；修正為：「機三用地用

途修正為供地政事務所、消防隊使用」，以茲明確。 

（五）新編號二十二：併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八案。 

七、土地分區管制要點部分． 

（一）依據本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營字第

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發布施行之「都市 計畫法台

灣省施行細則」，將第一點修正為：「本要點依都

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

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三○、○○○人，住宅區面積九

五．四○公頃，商業區面積一○．五四公頃，以每

人五○平方公尺居住樓地板面積核計，本計畫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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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率分別為住宅區百分之一四二及商業區百分之二

六二；又本計畫居住密度為每公頃三○○人及鄰里

性公共設施用地比值為百分之十一．三二，依「都

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四規定，其住宅

區及商業區容積率都市計畫書未載明者，分別為百

分之一八○及百分之二四○。惟縣都委會決議後住

宅區及商業區之容積率分別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及百分之三二○似屬偏高。基於考量地方需求及

兼顧居住環境品質，將第二點及第三點修正為：「住

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八○；惟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

時，則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四○；惟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七

○時，則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八

○。」。 

（三）第四點配合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八案，維持

原計畫條文內容。 

（四）本計畫區屬舊市區，為因應實際發展需要，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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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縣政府列席人員意見，研擬退 

  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規定如左： 

 １、退縮建築規定 

分區使用項目 退縮規定 備 註 

住宅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建築
（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
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而兩面道路
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 

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商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建築
（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時，
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而兩面道路
寬度相同者，擇一退縮。） 

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六公尺建築，
並應妥予植栽綠化，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 

行政區、電信事業專用區、自來
水事業用地、電力事業專用區、
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市場用
地、醫療專用區、倉庫專用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
並應妥予植栽綠化，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二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 

           ２、停車空間設置規定： 

住宅區及商業區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

築樓地板面積在二五○平方公尺（含）以下者

應留設一部停車空閒，如超過二五○平方公尺

者，超過部分每一五○平方公尺應增設一部停

車空間。 

八、逾公開展覽期限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本會專案小組審

查意見 
1. 陳情人：龔文華 
陳情地點：工一及工
二乙種工業區內道
路 

工一東西向十公尺道路未
與工二東西向之十公尺道
路路口相對不符實際確為
不可行 

請將該工一東西向十
公尺道路南移約十公
尺以資改善交通。 

據縣政府列席人
員稱變更後將影
響他人權益，故
未便採納。 

2. 陳情人：江啟鴻等四
人 
陳情地點：工一、工
二工業區 

本區自七十九年開始禁建
至今已十一年之久，一直
無法開發至本鎮發展受阻
人名權益嚴重受害 

准予開放建築以便使
用俾利地方發展併結
束民怨。 

併變更內容明細
表新編號第八
案。 

3. 陳情人：張進埤等三
人 

1.為確保當地居民安全及
達到預防機先搶救災害之

將平林段
632.548.548-1.635.

採納鄉公所列席
人員意見照公開



 7
3
 

陳情地點：火車站西
側住宅區平林段
632.548.548-1.635
.636等地號土地 

成效。 
2.原地主詹振芳等四員願
無償提供土地闢建道路。 

636等地號土地劃設
為六公尺寬之道路用
地。 

展覽變更內容通
過。 

4. 陳情人：陳董壽等二
人 
陳情地點：工一、工
二工業區 

1.該方案未曾徵詢民意並
不可行又限制了該區發
展。 
2.依目前法令以重劃方式
辦理並不可行勢必影響本
區發展造成所有權人財產
損失。 
3.請迅即回復原規劃如有
設廠需求時可依都市計劃
法二十七條或依工業區變
更審議規範辦理為合宜分
區始符民意。 

撤銷工一於第二次通
盤檢討時增加之附帶
條件三「區內道路由
土地所有土地所有權
人無償提供」回復原
規劃之工業區。 

併變更內容明細
表新編號第八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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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車城都市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屏東縣都委會第一○七、一○八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屏東縣政府九十年三

月二日九十屏府建都字第三○四八七號函

檢送計畫書圖等報請審議。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

見綜理表。 

六、案經簽奉核可，由林委員享博（召集人）、謝

委員正倫、黃委員崑山、張委員弘憲及張委

員元旭等組成專案小組，專案小組分別於九

十年六月六日及九十年七月九日召開二次審

查會議，並獲致具體結論，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採納鄉公所列席人員之意見，同意國小用

地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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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地下停車場供公共停車使用，以補停車場用

地之不足外，其餘准照專案小組意見（如附錄）

通過，並退請屏東縣政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九十年六月六日及九十年七月九日審查意見： 

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照屏東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一、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標準核算，

本計畫區停車場用地面積不足○．七○四公頃，故建請

縣政府覓適當地點妥為調整補充；如無法調整補充時，

則建議於下次通盤檢討增加住宅區、商業區等建築用地

面積時予以補充劃設。 

二、本計畫之計畫目標年已屆滿，故配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年期，將本計畫年期調整為民國一○○年。 

三、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一）編號一：為統一名稱，將「公用事業用地」修正

為「電力事業專用區」。 

（二）編號二：為統一名稱，將「電信用地」修正為「電

信事業專用區」。 

（三）編號五：增列附帶條件：「將來該河川辦理整治時，



 7
6
 

應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第十條規定研訂具體之親山、親水

實施計畫及綠化計畫，送由縣政府審查

同意後，始得發包施工」。 

（四）編號六：本計畫停車場用地已不足，故將備註欄

「增列多目標使用方案」乙節刪除，以

資妥適。 

（五）編號七：據鄉公所列席人員說明，本計畫區人口

外流，且變更地點地勢低漥，目前尚無

變更為住宅區之條件，故維持原計畫。 

（六）編號八：本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劃設國小用地、

國中用地各一處、兒童遊樂場用地三

處、市場用地一處，除零售市場用地因

區位較適中建議准予作為多目標使用

外，其餘維持原計畫。 

四、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部分： 

（一）依本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營字第

八九八五四六八號令發布施行之「都市計畫法台灣省

施行細則」，將第一點修正為：「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

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規定

訂定之」。 

（二）本計畫區計畫人口七、○○○人，住宅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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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五六五公頃，商業區面積一．八九六公頃，

以每人五○平方公尺居住樓地板面積核計，本計畫

區容積率分別為住宅區百分之一○五及商業區百分

之一八五，縣都委會決議後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容積

率分別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及百分之三六○似

屬偏高。基於考量地方實際需求及兼顧居住環境品

質，將第二點及第三點修正為：「二、住宅區之建蔽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五○；惟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則容積率

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八○。」，「三、商業區

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四○；惟若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七○時，則

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八○。」 

  （三）為增加開放空間面積及綠美化環境，將第四點工

業區之建蔽率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十。 

  （四）配合變更內容明細表第一、二案，增列：「電信

事業專用區、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五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五十」，以符

實際。 

（五）有關公共設施用地之容積率修正如左表： 

公共設施用地別 

 

修 正 之 容 積 率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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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用地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五十。 

依本部八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台八

九內營字第八九八

五四六八號函令發

布之「都市計畫法台

灣省實施細則」規定

辦理。 

學校用地（文、

中小用地） 

不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五十。 

同右。 

市場用地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四十。 
同右。 

 

（六）為統一名稱及為配合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將「加

油站用地」修正為「加油站專用區」。 

（七）有關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部分，採納縣政府

列席人員意見，參照本會第五○九次會審議「變

更潮州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之決議，

訂定如后： 

 

 

 

    退縮建築部分：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

及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

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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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及用

地

別 

退 縮 規 定 備 註 

住宅區、商

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三公尺。 

一、退縮建築部分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

度不一時，應以較寬道

路為退縮面，而兩面道

路寬度相同者，則擇一

退縮。 

工業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二公尺。 

退縮建築部分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公共設施用

地及公用事

業設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建築部分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定發佈實施

日之前尚未開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
平方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四公尺建築，或依「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鼓勵辦法」規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部分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如屬角地，則擇

一面臨路退縮

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
平方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四公尺建築，或依「實施

一退縮建築部分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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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鼓勵辦法」規定辦理。 

地。 

二如屬角地，則擇

一面臨路退縮
建築。 

公共設

施用地
及公用

事業設

施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

尺。 

退縮建築部分應

植栽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停車空間設置規定部分： 

   於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但尚未分配土地之地區

及一、○○○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使用強度變更

為高強度使用之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區

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停車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至四○○平方

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

五○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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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尚未配地之地區，係指本規定發佈實

施日之前尚未開始進行土地分配作業之地區。） 

     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五

十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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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三 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北區（西門

路以東、開元路以北地區）細部計畫（第 一次

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十

月七日第二○三次會審議通過，並准台南市

政府以九十年六月十八日九十南市都計字第

二一八七二四號及九十年七月十日九十南市

都計字第二二一六九四號等函檢送計畫書、

圖及相關資料報請審議。 

二、辦理單位：台南市政府。 

三、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四、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五、變更計畫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六、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

情意見綜理表。 

七、逾公開展覽期間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綜理

表：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

置 
陳 情 內 容 

建議事

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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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

代表：

蘇信彬 

計畫區

H-25-8

M 

一、民等現居住北區小

康里實踐街一○三巷

三十九弄居民。 

二、民等現居住之所都

是屋齡已久之房屋，

已有部分已整修完

畢，但又時時擔憂路

面拓寬被拆之命運，

未整修之人又怕整修

後如前者之事發生。

以致民心怨恨並非為

上者之福，更何況此

馬路並非主要馬路非

拓寬不可。 

三、民等現居住之位置

如圖 H-25目前路寬

為六米，未來計畫為

八米，此地方若拓寬

為八米對此地之交通

實無多助益，且對此

地之居民因房屋長度

之縮減造成停車問題

惹來民怨，實非在上

者本來之願， 

懇請此

路段維

持目前

之寬度

勿再修

改。 

 

 

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為節省大會審議時間，由本會委

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主任委員核可）

研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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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

主要計畫（部分保護區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新竹市都委會九十年七月十二日第

一三二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新竹市政府九

十年七月二十日（九十）府都計字第五三四

五四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

員另案簽請 主任委員核可）並赴現場勘查，研

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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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新竹（含香山）都市計畫

（部分住宅區、風景區、保護區、停車場、殯儀

館用地、河道、墓地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新竹市都委會九十年七月十二日第

一三二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新竹市政府九

十年七月二十日（九十）府都計字第五三四

五一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決  議：同第十四案決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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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新竹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鐵路用地、河道用地

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新竹市都委會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一三一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新竹市政府

九十年七月二十日（九十）府都計字第五三

四五六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

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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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嘉義市中心地區（西北部

分）都市計畫（部分鐵路用地兼供社教機構使用）

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嘉義市都委會九十年六月十二日第

六十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嘉義市政府九十

年七月九日九十府工都字五五七八八號函

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嘉義市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

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本案變更理由應補充敘明基地之土地及建

築物使用，現況係為廢棄鐵軌並不影響將來

公眾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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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確保交通安全及道路之順暢，建議市府刻

正辦理「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不含嘉義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仁義潭風景特定區）通盤

檢討」案內，將本案基地左下方四公尺寬通

往後站之人行步道，配合變更為八公尺寬。 

三、 基地與車站主體間應留設適當距離之隔離

綠帶，以作為緩衝空間之用。 

四、 有關都市防災避難場所、設施、消防救災路

線、火災延燒防止地帶等事項之規劃及檢討

情形，應納入計畫書規定。 

五、至計畫書內相關圖面錯誤部分，亦應配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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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嘉義市中心地區（西北部

分）都市計畫（車站用地為機關用地供文化園區

使用暨機關用地供文化園區使用）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嘉義市都委會九十年六月十二日第

六十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嘉義市政府九十

年七月九日九十府工都字五五七八八號函

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嘉義市政府核議意

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

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為符合公共設施用地劃定之目的與使用性

質，本案擬變更後名稱「機關用地供文化園

區使用」，應修正為「社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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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公共設施用地之退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規

定，應依照本會第四九三次會議審定之「都

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退

縮建築及停車空間設置基準」規定辦理。 

三、 計畫書第八頁表一變更內容綜理表與附表一

土地清冊之面積、用地權屬等，應請市府再

與林務局確認後，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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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說    明：一、本計畫案前經原台灣省政府自八十七年五月

十五日起至八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公開展

覽，及於八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假頭份鎮公

所、竹南鎮公所舉辦公開說明會完竣，並嗣

經前台灣省都委會八十八年三月十七日第

五七四次會議審決通過；因配合台灣省政府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本部中部辦公室爰以

八十八年十月二日台八八內中營字第七七

Ｂ—八八○五○六一號移文單檢附計畫書

圖到本部營建署辦理後續核定作業事宜。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兼主任委員核示由

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審查，研提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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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本案專案小組

成員為辛委員晚教、歐陽委員嶠暉、林委員

大煜、張委員元旭等，並由辛委員晚教擔任

召集人，並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召開審查

會議，研獲具體審查意見，並提經本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元月四日第四七八次

會議審決略以：「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

准照前台灣省都委會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

規劃單位（本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依照修

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

再提會討論。．．．」，並以本部八十九年

二月十八日台八九內營字第八九八二四六

七號函請規劃單位（本部營建署市鄉規劃

局）依上開決議辦理後再行報核在案。 

七、本案台電公司為配合竹科四期供電用地之需

要，擬於本計畫案變更內容綜理表第十一案

變更部分農業區部分，增劃設「電力事業專

用區」，案經本部營建署八十九年四月十三

日八十九營署都字第一一五○三號函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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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並副知苗栗縣政府略以：「本案為避免

影響地區都市計畫整體發展及兼顧旨揭申

請變更案之輸電線路工程用地需求，請貴部

轉知所屬台灣電力公司再與該府妥為協

調，另覓適當地點設置，如確無其他替代位

置，應協調該府及上開計畫案規劃單位（本

署市鄉規劃局），將貴部所需用地需求納入

上開變更案，並依上開決議妥為修正計畫內

容，及併同評估該地區區段徵收可行性後，

再由該府併案報部核處。」有案，故苗栗縣

政府爰針對上開計畫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第

十一案重新辦理公開展覽，並提該縣都市計

畫委員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同年十二月五

日第一一八次、一二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並

准該府九十年七月六日九十府建都字第九

○○○○五八二七一號函，檢附計畫書、圖

報請再提會重新審議。 

決    議：為爭修正計畫書圖作業時效，本通盤檢討案除變

更內容明細表第十一案部分，准照苗栗縣政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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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意見及左列各點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圖後，另案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

會討論外，其餘部分請規劃單位（本部營建署市

鄉規劃局）依本會第四七八次會議決議文修正計

畫書、圖後，先行報部核定轉行政院准予備案後

交由苗栗縣政府發布實施。 

（一）變更內容明細表第十一案之區段徵收可行

性評估部分，應依本部地政司九十年七月二

十七日九十地司（十二）發字第九二二八七

號函（詳附件）提意見修正，並納入計畫書

敘明，以利查考。 

（二）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十二月五

日第一二五次會決議：「請台電公司就本案

電力事業專用區部分，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前，取得地權同意書，並完成十公

尺綠地植栽設施後通過，剔除於區段徵收範

圍外，否則維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四

七八次會議決議」乙節，據苗栗縣政府列席

代表與會說明，本案電力事業專用區土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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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台灣電力公司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

並取得地權同意書，故准照縣府核議意見同

意變更，並應將上開同意書納入計畫書載

明，以利執行查考。 

九、散會（下午一時四十五分） 


